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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青铜峡市2025年公共卫生国家随机
监督抽查工作计划

一、监督抽查对象和范围
（一）学校卫生。按照辖区内各类中小学校及职业学校总数的20%抽取，共抽取6家中小学，分别是青铜峡市宁朔中学、青铜峡市第二小学、青铜峡市同进小学、青铜峡市第七中学、青铜峡市汉坝小学、青铜峡市铝业学校。
（二）公共场所卫生。抽查辖区内的游泳、住宿、沐浴、美容美发等场所。
1.游泳场所按辖区内总数的100%抽取。共抽取4家游泳场所，分别是宁夏滨河游乐有限公司、青铜峡市金石游泳馆、宁夏冠深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吴忠市黄河文化体育会展中心游泳馆）、青铜峡市晶立游泳馆。均有监督检测任务。
2.住宿场所按辖区内总数的25%抽取。共抽取24家住宿场所，其中监督任务10家，监督检测任务14家。
监督单位：汇景（宁夏）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徕·悅墅艺术酒店）、宁夏鑫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佳鑫宾馆分馆、漫途酒店、黄土地（宁夏）文化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大坝电厂丰源招待所、电厂昊阳招待所、电厂老方招待所、丰泽隆商务宾馆、众悦招待所。
监督检测单位：宁夏海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明珠商务宾馆、龙海宾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北楼）、龙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南楼）、佰民园招待所、青镇鑫怡源招待所、雅安招待所、惠宾宾馆、火车站站前招待所、升华招待所、万豪宾馆、宏泰饭店、富景苑招待所、兴盛招待所。
3.沐浴场所按辖区内总数的16%抽取。共抽取2家沐浴场所，其中监督检查任务1家，为御尚足浴会所，监督检测任务1家，为水云阁洗浴休闲店。          
4.美容美发场所按辖区内总数的8%抽取。共抽取36家美容美发场所，其中监督检查任务30家，监督检测任务6家。  
监督单位：鑫艺理发店、蒂女郎美容店、兆立普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雅士丽人形象设计中心、仔仔美发店、简优美发店、芊丝美美发店、美之然美容店、维娜之约美发店、田之缘植物养发店、天姿理发店、芳妮造型店、天天乐理发店、领航时尚造型店、巅峰造型工作室、汉坝东街欣欣理发店、婉容堂专业美容美发店、琪菲雅理发店、名洋美发店、印象理发店、尚彩生活馆、娟娟理容店、青镇思雨发艺精剪屋、琦玥坊美容生活会所、九零造型设计店、金叶理发店、名钻造型店、新时尚主题理发店、概念造型店、毛毛理发店。
监督检测单位：润发轩美发厅、郑先森美发店、美迪雅生活美容馆、发源地美容美发店、养瘦美容店、黄金剪美容美发厅。
（三）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辖区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共1家，共抽查1家，为青铜峡市洁康餐具消毒有限公司。
（四）生活饮用水卫生。
城市集中式供水单位。辖区共有城市集中式供水单位4家，抽取4家，分别是宁夏水投青铜峡水务有限公司小坝水厂、宁夏水投青铜峡水务有限公司东区水厂、宁夏水投青铜峡水务有限公司青镇水厂、宁夏水投青铜峡水务有限公司大坝水厂。
农村集中式供水单位。辖区日供水1000m3及以上水厂共有4家，抽取4家，分别是宁夏水投青铜峡水务有限公司广武人饮工程、邵岗镇同乐村人畜饮水安全工程、邵岗镇甘城子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叶盛哈存（唐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辖区日供水100m3以上1000m3以下小型集中式供水水厂共有5家，抽取5家，分别是叶盛集镇（稻香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瞿靖银光人饮工程、连湖农场供水站、瞿靖镇蒋西降氟改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邵西（五道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二次供水单位。辖区共有二次供水单位3家，抽取3家，分别是宁夏润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塞纳庄园）、宁夏润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学府壹号）、青铜峡市上陵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黄河外滩）。
（5）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
输配水设备生产企业、实体经营单位。均按辖区内总数的100%抽取，共抽取2家输配水设备生产企业，分别是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青龙钢塑复合管有限公司；共抽取6家输配水实体经营单位，分别是青铜峡市铭杰水暖洁具经销部、青铜峡市武明水暖洁具店、青铜峡市建新水暖件门市部、青铜峡市万红水暖洁具经销部、青铜峡市军立水暖五金经销部、青铜峡市万民防水建材经销部。
水质处理器经营单位。按辖区内总数100%抽取，共抽取6家经营单位，分别是银川新百电器有限公司青铜峡市新百广场店、青铜峡市金文商贸有限公司、青铜峡市朗诗德净水设备龙海专卖店、银川新百电器有限公司青铜峡市正科店、青铜峡市海尔饮水机经销部、青铜峡市朗诗德净水设备经销部安康街店。
现制现售饮水机自动售水机经营单位。抽取任务5家，分别是吴忠市利通区相伴饮水经销部、宁夏长生生枸杞产业有限公司、青铜峡市格美牌代理商、宁夏赫泰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宁夏三和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监督抽检内容
(一）学校卫生。检查学校落实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要求情况及提供的学习用品达标情况、学校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及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学校纳入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情况。抽检教室采光、照明及人均面积和水质。
（二）公共场所卫生。检查游泳、住宿、沐浴、美容美发等场所卫生管理情况，卫生许可证、健康证情况，公共物品清洗、消毒、保洁情况，禁烟标识及量化分级、信誉度公示情况，住宿场所安全套配置情况。抽检顾客用品用具、水质、空气以及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质量。
（三）生活饮用水卫生。检查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单位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水源卫生防护情况，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水质净化消毒、自检情况，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抽检饮用水水质。
（四）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检查生产企业符合《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标签、说明书；经营单位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标签、说明书；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自动售水机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清洗消毒、维护记录，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卫生信息公示及环境卫生、安全情况。检测涉水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输配水设备、水处理材料、化学处理剂和水质处理器产品卫生安全性，现制现售饮用水自动售水机饮用水水质。
（五）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检查生产工艺流程布局情况，生产设备与设施情况，生产用水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情况，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情况，消毒后的餐具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情况，出厂餐饮具检验记录、消毒合格证明及独立包装标注内容情况。抽检自检合格后待出厂的消毒餐具饮具卫生质量。
三、工作要求
（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要切实加强对上报数据信息的审核，按照抽查工作计划表及监督信息报告要求填报数据信息，保证数据信息项目齐全、质量可靠。所有数据以信息报告系统填报数据为准，不能通过监督信息报告卡上报的数据信息，需以网络填报汇总表方式上报。于2025年10月10日前完成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任务和数据填报工作（游泳场所的监督抽查工作和数据填报工作于2025年8月20日前完成）。于6月10日前、10月20日前分别将辖区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阶段性总结、全年总结上报吴忠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自治区卫生健康综合服务中心。
（二）市卫生健康局综合业务室要将完成本抽查计划中的学校采光和照明抽查任务，作为贯彻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会同市教育局做好抽查、记录和公布工作。
（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要全面完成对辖区内设计日供水100m3以上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的摸底建档工作，全面排查辖区内涉水产品生产企业、在青铜峡市责任单位的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持有情况及许可批件信息录入被监督单位信息卡情况，完成卫生监督档案补充完善工作。
（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要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向市卫生健康局报告，卫健局向相关部门通报情况，促进协同监管。对生活美容场所涉嫌违法开展医疗美容等案件线索，要及时通报、组织协查。重大案件信息要及时向市卫健局和自治区疾控局报告。

联系人：青铜峡市卫生健康局综合业务室   武静娴
电  话：0953-3626121   传	真：0953-3051231
邮  箱：qtxswjjyzyg@163.com
联系人：青铜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
公共卫生科   哈忠    电话：13995390001
邮	箱：qtxjk309@163.com
附表：1.2025年学校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2.2025年公共场所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
划表
3.2025年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国家随机监
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4.2025年生活饮用水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
计划表
5.2025年涉水产品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6.2025年供水单位及涉水产品国家随机监督抽查
信息汇总表
7.2025年农村集中式供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
汇总表
8.2025年供水单位水质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
总表
9.2025年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
息汇总表
10.2025年涉水产品经营单位国家随机监督抽查
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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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25年学校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中小学校及高校
	辖区学校总数的20%  
（6所）
	1.学校落实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要求情况，包括教室课桌椅配备(a)、教室采光和照明(b)、教室人均面积、教室和宿舍通风设施、教学楼厕所及洗手设施设置等情况。学校提供的学习用品达标情况（c），包括教室灯具(d)、考试试卷(e)等情况。
2.学校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包括专人负责疫情报告、传染病防控“一案八制”(f)、晨检记录和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记录、复课证明查验、新生入学接种证查验登记、按规定实施学生健康体检、按要求设立卫生室或保健室、按要求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保健教师等情况。(g)
3.学校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包括使用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的学校落实水源卫生防护、配备使用水质消毒设施设备情况，使用二次供水的学校防止蓄水池周围污染和按规定开展蓄水池清洗消毒情况，以及使用的涉水产品取得卫生许可批件等情况。
4.学校纳入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情况。
	1.教室采光（窗地面积比）、照明（课桌面照度及均匀度、黑板面照度及均匀度）及教室人均面积。
2.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



a.指每间教室至少设有2种不同高低型号的课桌椅，且每人一席。
[bookmark: OLE_LINK3]b.教室采光和照明检查项目含采光方向、防眩光措施、装设人工照明、黑板局部照明灯设置，依据《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的规定进行达标判定。
c.依据《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GB 40070）的规定进行达标判定。
[bookmark: OLE_LINK5]d.灯具检查项目包括强制性产品认证、色温、显色指数、蓝光。可通过现场查看灯具标志标识及索证资料来完成。对于GB7001中不免除视网膜蓝光危害评估的灯具，根据IEC/TR 62778进行蓝光危害评估，教室一般照明灯和黑板局部照明灯中有一项不合格即判定为该项不合格；其他免除视网膜蓝光危害评估的灯具默认蓝光合格。
e.考试试卷检查项目包括学校自制考试试卷纸张D65亮度及D65荧光亮度、字体字号、行空。可通过实验室检测或现场查看索证资料来完成。
f.依据《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GB28932）第4.8条规定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和相关制度。
[bookmark: OLE_LINK2]g.依据《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GB28932）第4.5条、4.6条规定的设立卫生室或保健室、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保健教师的要求。

附表2
2025 年公共场所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游泳场所
	辖区全部人工游泳场所（含学校内游泳场所）(a)（4家）
	1.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
3.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
4.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
5.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
6.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息情况
7.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
8.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情况
9.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

	1.游泳池水浑浊度、pH、游离性余氯、尿素、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2.浸脚池水游离性余氯
	室内空气中CO2、PM10、甲醛、苯、甲苯、二甲苯(e)、

	住宿场所
	辖区总数25%(a)（24家）
	
	1.棉织品细菌总数
2.杯具细菌总数(d)
3.淋浴用水嗜肺军团菌
	

	沐浴场所
	辖区总数16%(a)（2家）
	
	1.棉织品细菌总数
2.沐浴用水嗜肺军团菌、池水浊度(f)
3.拖鞋细菌总数、真菌总数(d)
4.修脚工具细菌总数、真菌总数(d)
	

	美容美发场所
	辖区总数8%(a)（36家）
	
	1.美容美发工具细菌总数
2.棉织品细菌总数(d)
	

	其他公共场所
	辖区全部候车（机、船）室。辖区营业面积2000m2以上商场（超市）60户，影剧院40户，游艺厅、歌舞厅、音乐厅、博物馆、展览馆共80户，数量不足的全部检查。(a)（0家）
	
	
电影院可能重复使用的3D眼镜细菌总数(d)
	

	集中空调
	辖区已抽取公共场所中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全部检查；其中抽取100户进行检测，数量不足的全部检测。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b)
2.建立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应急预案情况(b)
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情况(c)
4.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5.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新风口设置及管理情况
	1.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异养菌总数、游离氯(g)
2.送风质量PM10、细菌总数、真菌总数、β-溶血性链球菌(h)
3.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数(h)


a.游泳场所按抽查任务的100%进行检测，住宿场所、沐浴场所、其他公共场所按抽查任务的60%进行检测，美容美发场所按抽查任务的20%进行检测。住宿场所的抽查任务中抽取30户进行淋浴用水嗜肺军团菌检测。
b.指《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 10013-2023）规定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和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应急预案。
c.使用单位需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报告复印件。
d.未使用顾客公共用品用具的该指标为合理缺项。
e.只对6个月内进行过室内大面积装修的场所检测甲醛、苯、甲苯、二甲苯项目。
f.若无池浴，浊度为合理缺项。
g.使用封闭干式冷却塔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该三项指标合理缺项；游离氯仅在使用含氯消毒剂对冷却水进行消毒的情况下检测。

h.使用无风管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该条要求中所有检测项目均可合理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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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2025年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餐具饮具集中
消毒服务单位

	辖区总数1家，抽查1家
	1.生产工艺流程布局情况(a)；
2.生产设备与设施情况(b)；
3.生产用水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情况(c)；
4.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情况(d)；5.消毒后的餐具饮具进行逐批检验情况；
6.建立并遵守餐具饮具出厂检验记录制度情况(e)。
	----

	出厂餐具饮具
	抽查1-2个批次出厂餐饮具
	1.出厂餐具饮具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情况；
2.出厂餐具饮具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关内容情况(f)。
	感官要求，游离性余氯、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a.应当按照回收、除渣、浸泡、清洗、消毒、烘干、包装、储存的工艺流程设置功能区（间），采取有效分离或者分隔措施，防止交叉污染；生产车间地面、墙面、顶棚应便于清洁，防止污垢积存、防霉。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具集中消毒卫生规范》（GB31651）进行合规判定。
b.应当配备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自动除渣、餐具饮具分拣与浸泡、自动喷淋清洗、消毒、烘干和自动包装生产设备，包装间应设置二次更衣室（内设更衣、流水洗手、干手和消毒设施）、专用物流通道、空气消毒设施。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具集中消毒卫生规范》（GB31651）进行合规判定。
c.用水由持有效卫生许可证供水单位供应的，原则上视为合规；用水为自建设施供水或其他方式供应的，检查水质检验报告，供水设施中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应提供相应卫生许可批件，判定合规情况。
d.使用的洗涤剂和消毒剂均符合规定的判定为合规，有一项不符合规定的判定为不合规。
e.指建立出厂检验记录并记录出厂餐具饮具数量、消毒日期和批号、使用期限、出厂日期以及委托方（或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缺项视为不合规。
f.指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在独立包装上标注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消毒方法、消毒日期和批号以及使用期限等内容，缺项视为不合规。


附表4
2025年生活饮用水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城市集中式供水(a)
	辖区城区全部水厂（4家）
	1.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
2.水源卫生防护情况；
3.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
4.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
5.水质经消毒情况；
6.开展水质自检情况(d)。

	出厂水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

	农村集中式供水(b)
	辖区农村全部设计日供水1000m3及以上水厂（4家）
	1.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
2.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
3.水源卫生防护情况；
4.水质经净化、消毒处理情况。
	

	
	辖区乡镇全部设计日供水100m3及以上小型集中式供水（5家）
	
	

	
	抽查100%在用集中式供水的乡镇
	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
	---

	二次供水
	辖区内全部二次供水设施（3家）
	1.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
2.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
3.设施防护及周围环境情况；
4.储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情况。
	出水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


a.含小型集中式供水。
b.农村集中式供水为除城市城区和县城之外的集中式供水。
c.各地在综合卫生监督档案、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档案或记录以及相关调查资料等信息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清单并实施双随机抽查。
d.开展水质自检包括委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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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2025年涉水产品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产品类别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a)
	实施单位

	输配水设备
水处理材料
化学处理剂
	抽查辖区内全部生产企业（2家），每个企业抽查1-3个产品。
	1.生产企业符合《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
2.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标签、说明书。
	产品卫生安全性检测
	自治区卫生健康综合服务中心实施采样及送检，辖区疾控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协助

	
	辖区内无实体经营单位
	1.标签、说明书；
2.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
	各级疾控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

	水质处理器
	辖区内无生产企业
	1.生产企业符合《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
2.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标签、说明书。
	产品卫生安全性检测
	自治区卫生健康综合服务中心实施采样及送检，辖区疾控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协助

	
	抽查辖区内全部实体经营单位（6家），均为城区经营单位，辖区无乡镇经营单位。
	1.标签、说明书；
2.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
	各级疾控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

	
	辖区内无网店。
	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各级疾控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

	进口涉水产品
	辖区内无在宁夏责任单位。
	1.标签、说明书；
2.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产品卫生安全性检测
	各级疾控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

	现制现售饮用水
自动售水机
	抽查辖区内5个经营单位，每个单位抽查1-3个应用现场。
	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出水水质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耗氧量等
	各级疾控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


    a.无负压供水设备、饮用水消毒设备、大型水质处理器产品卫生安全性检测合理缺项。
    b.各地在综合卫生监督档案及相关调查资料等信息基础上自行制定清单并实施双随机抽查。
附表6
2025年供水单位及涉水产品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辖区内城市集中式供水
	辖区内二次供水
	辖区内农村设计日供水1000m3及以上集中式供水
	辖区内农村设计日供水100m3及以上小型集中式供水
	辖区内涉水产品

	水厂总数
	建档数（a）
	单位/设施总数
	建档数（a）（b）
	水厂/设施总数
	建档数（a）
	水厂/设施总数
	建档数（a）
	取得批件产品数
	建档数（a)(c）

	
	
	
	
	
	
	
	
	
	


a.指按照监督信息报告卡要求填报卫生监督信息并可通过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查阅的档案数。
b.指以单位数或者设施数对应统计的档案数。
c.多个产品填报在一个被监督单位档案中，将该档案填报的产品数统计为档案数。


                                                                       



附表7
2025年农村集中式供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卫生安全巡查服务
	卫生监督管理

	在用集中式供水的乡镇总数
	抽查乡镇数
	抽查乡镇中开展巡查服务乡镇数
	抽查水厂或设施数
	落实巡查服务水厂或设施数
	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数
	水源卫生防护符合要求水厂或设施数
	水质经净化处理水厂或设施数
	水质经消毒处理水厂或设施数

	
	
	
	规模（a）
	小型（b）
	规模（a）
	小型（b）
	规模（a）
	小型（b）
	规模（a）
	小型（b）
	规模（a）
	小型（b）
	规模（a）
	小型（b）

	
	
	
	
	
	
	
	
	
	
	
	
	
	
	


    a.指设计日供水为1000m3及以上的集中式供水。
    b.指设计日供水为100m3及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




附表8
2025年供水单位水质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单位类别
	6项水质指标
	色度
	浑浊度
	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
	pH
	消毒剂余量

	
	检测单位数（a）
	合格单位数（b）
	检测单位数
	合格单位数
	检测单位数
	合格单位数
	检测单位数
	合格单位数
	检测单位数
	合格单位数
	检测单位数
	合格单位数
	检测单位数
	合格单位数

	城市集中式供水（c）
	
	
	
	
	
	
	
	
	
	
	
	
	
	

	城市小型集中式供水（d）
	
	
	
	
	
	
	
	
	
	
	
	
	
	

	二次供水
	
	
	
	
	
	
	
	
	
	
	
	
	
	

	农村集中式供水（e）
	
	
	
	
	
	
	
	
	
	
	
	
	
	

	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f）
	
	
	
	
	
	
	
	
	
	
	
	
	
	


a.二次供水指检测设施数。
b.为表中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消毒剂余量等6项检测项目均合格的供水单位或二次供水设施数，有一项不合格即判定为不合格单位或设施。
c.为城市城区和县城的设计日供水1000m3及以上集中式供水。
d.为城市城区和县城的设计日供水100m3及以上小型集中式供水。
e.为农村设计日供水1000m3及以上集中式供水。
f.为农村设计日供水100m3及以上小型集中式供水。


附表9
2025年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检查设施数
	检查内容符合要求设施数
	检查的二次供水设施中已开展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的设施数
	案件数
	罚款金额
（万元）

	
	供管水人员健康
体检和培训
	设施卫生防护及
周围环境
	储水设备定期
清洗消毒
	
	
	

	
	
	
	
	
	
	









附表10
2025年涉水产品经营单位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单位类别
	辖区内
单位数
	检查
单位数
	单位
合格数(a)
	检查
产品数
	产品检查合格数(b)
	发现无证产品数
	检测
产品数
	产品检测合格数
	责令限期改正单位数
	案件数
	罚款金额（万元）

	在宁夏责任单位
	
	
	
	
	
	
	
	
	
	
	

	城市实体经销单位
	--
	
	
	
	
	
	—
	—
	
	
	

	乡镇实体经销单位
	--
	
	
	
	
	
	—
	—
	
	
	

	网店
	--
	
	
	
	
	
	—
	—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c)
	
	
	
	
	
	
	
	
	
	
	


a.产品取得卫生许可批件，产品检查和检测均合格的单位数。
b.产品取得卫生许可批件及标签、说明书均合格的产品数。
c.产品数指应用现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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